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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唯 一

关于两汊时期乌桓邑落的社会性质问题,马长寿先生曾在 《乌桓与鲜卑 》一书中有过论

述。他认为,乌桓在入居中国内地前 (东汊光武帝以前 ),其社会性质应是和农村公社相近

的邑落公社。并说
“
邑落公社是农村公社的一种,不能理解为原始公社。

”虽然马老未具体

阐述这种农村公社的内含,但认为邑落公社是男系男权的时期。①范老在所著 《中国通史》

中,既以乌桓人的习俗作为中国古代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度的重要旁证9又认为
“
乌桓社会处

在脱离母系氏族似乎不是太久的氏族社会阶段上。
”

②1986年,有人发表文章,不 同意马老

关于邑落公社是农村公社的说法,但又认为鸟桓
“
贫富悬殊的现象已很普遍,阶级分化也很

明显
”;乌桓的

“
大人

”已是
“
氏族部落的贵族

”, 
“
据有统治权力〃, 

“
乌桓在汉代正处

于由原始社会末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
”③

上述各论,虽存在某些差异,但认为乌桓邑落在汊代已是父系公社则是比较一致的。我

们认为,根据历史文献,至少在入居内地前的西汊时期,乌桓邑落尚未迸入父系氏族阶段 ,

应属于母系氏族公社晚期,正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过渡阶段。不仅如此,我们认

为,对邑落原始公社者干社会现象、社会特征迸行探讨,对我们研究各族历史过渡阶段的社

会现象还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记述乌桓邑落社会状况的文献,主要是王沈的 《魏书》t和 《后汊书·乌桓鲜卑列传》。

两书所记,全面可靠,历来为广大学者引用,也是前列各家论著的主要依据。至于有关考古
资料,由 于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尚无定论L;即使被认定为属于乌桓文化,也与两书所记

乌桓习俗有明显的出入,故不太适于西汊时期,在此暂不涉及。

根据两书的记载,乌桓人的社会组织是以邑落作为基层单位,邑落内部是以家族作为基

本社会细胞。邑落苜领为
“
小帅

”, 
“
数百千部自为一部

”,其首颌称
“
大人

”
。邑落在西

汊时是整个乌桓的社会实体,两书所述乌桓习俗是研究邑落社会性质的主要依据。

据两书所记,首先应该肯定邑落是原始氏族公社,具有原始公社若干基本特征:

“
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大人

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 (《 魏书》)。 即乌桓的 部 首

领
“
大人

”
和邑落首领

“
小帅

”,均是以推举方式产生,且不世袭。这是原始氏族公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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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苜领公选制。
“
氏姓无常,以大入健者名字为姓

”。与古西羌人
“
氏族无定,或以父名、 母姓 为种

号”C一样,乌桓的氏族、部落有∵系列名称,而 邑落沟成员没有自己的姓氏。这是原始氏

族公社的特征之一。
“
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

”
。即包括小帅在内,邑落中的每个成员均得从

事生产劳动。虽各自治产,但没有相互剥削、相互役使的现象,大家过着平等自由的生活。

这是邑落具有原始氏族公社性质的最重要的标帜。
“
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众自相报, 相报不止, 诣大

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自杀其父兄,无罪;其亡叛为大人所捕者,诸邑落

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
” (《 魏书》)显然没有正式的法律,解决斗讼,相互侵 犯、盗

窃、亡叛等事,仍以约定俗成为准则;没有监狱、刑罚、军队。允许以复仇或大人公断方式

解决残杀事件,说明没有统治机构。 “
大人”

的内部职能主要是解决斗讼、盗窃, 
“
作出为

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金或实行血族复仇的决定
”,对这类事情

“
大人”

手里
“
没有强制

的手段。”o所以
“
大人

”
及

“
约法”

不是什么
“
贵族”

和
“
统治权力”

的象征,基本上仍

属于原始氏族公社性质的社会职能。
“
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 白决之” (此为《魏书》所记, 《后汉书·鸟桓传 》为

“
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

”
)。  “

怒则杀父兄,雨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 ,

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 (《 魏书》),而 《后汉书·乌桓传 》无
“以己为种”四字。

联系前引
“
自杀其父兄,无罪

”
的

“
约法

”,说明邑落中有以女性为中心的氏族,妇女在社

会生活方面仍居于主导地位,除对外战斗由男子自己决定外,其余事务均由妇女处置。同时

表明血亲复仇这一原始公社的特征仍明显存在,且主要表现为母系血亲复仇。这一切均为母

杈制的重要特征,而母权制是原始社会制度的典型形式。
“
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大人有健名者

”
。这和国内外各原 始 民族 一

样,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和信仰仍居主导地位,并不崇尚专∵的神灵。

上述既非传说,更非神话的文献记载,足以说明乌桓人的邑落组织具有原始氏族公社的

基本特征,应该属于原始公社,我们把它理解为原始公社应该是正确的。

当然,我们并不曲此而认为乌桓邑落公社可以作为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典型,因为文献

记述表明,它的母权制繁荣时期已经过去,应属于母系氏菸公社的晚期,正处在母权制向父

杈制过渡的阶段上。

作为历史过渡阶段,往往出现若干难于理解和解释的社会现象,存在着明显的过渡性社

会特点。乌桓邑落正是如此,它有着十分突出的过渡性社会特征,这也是本文主要论点的立

论依据。

1, 多种轻湃活谶

所谓经济活动,亦 :u△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在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一个时



期向另一阶段、另一时期过渡时,总与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变化直接相关,其经济活动的内

容往往具有多样性、多种经营的特点,而人们在其活动中的作用又直接影晌他们 的社 会地

位。乌桓邑落也不例外。

据《魏书》、 《后汉书》记载,鸟桓邑落有下列几种经济活动:

游牧业: 《魏书 》记,乌桓人
“
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 ,皆东

向日”
。 “

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
”

。 “
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

”
。 “

其嫁娶¨⋯,遣媒

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
”

。人亡, 
“
敛尸有棺⋯⋯,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

送之
”

。祭祀
“
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

”
。 “

其约法⋯⋯,有罪者出牛羊以赎死命
”

。

同时对外族贡纳亦使用畜产品。可见,畜牧产品,特别是牛羊为人们衣食住 行、 婚 丧、 嫁

娶、祭祀、赎金、贡纳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的重要来源。

狩猎: 《后汉书·乌桓传 》言
“
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

”
。《魏书 》亦云: 

“
弋 猎 禽

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
”

。狩猎亦作为衣食之源。

农业: 《魏书》记乌桓
“
俗识鸟兽孕乳时以 (别 )四节。耕种常以布谷鸣为侯。地宦青

稞、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魍蘖。米常仰中国”
。

青稞是没有黏性的小米,东墙为葵类作物。这种并不发达的农业也是乌桓人饮食来源之一。

家庭手工业: 《后汉书 》云: 
“
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

”; 
“
妇女能刺韦,

作文绣,织氍麝
”

。即男子作马鞍、马勒,造弓矢、兵器;妇女以皮革、毛毳制衣服、帐幕 ,

用兽毛制毡颤。虽无用于交换的记载,不为独立生产部门
′,但对游牧部落来说,其作用亦很

重要。

由上可见,乌桓邑落成员有四种经济活动,具有多门类综合经济的性质,这是生产水平

提高的重要标帜,也是母权制向父权制、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物质前提。因为在四种经济

活动中,游牧业明显居于主导地位,人们衣食住行、婚丧、娶嫁、祭祀、赎金、斗战、贡纳

所需,主要来之畜牧产品,而从事游牧、狩猎的主要人员是男子。故男性,尤其青壮年在邑

落中的经济地位必然日益提高,使
“
贵少贱老

”
成为乌桓的一种习俗。这种提高的趋势发展

到一定程度时,男 性成员势必取代或正在取代妇女在邑落公社中的主导地位,促使母权制的

衰落,父权制的发展。这正是一些父权制新因素在 邑落内部孕育、成长的经济基础。但是 ,

国内外各族历史证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并非十分简单容易,应有一个缓慢发展变化

的过渡过程。两书反映的乌桓邑落社会状况,并不足以说明邑落公社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

因为从男女在邑落中的经济地位看,虽然以游牧为主,使男子经济地位上升,但 妇 女 是 农

业、家庭手工业的主要经营者。同时对游牧部落来说,妇女不可能完全被排斥在游牧经济活

动之外,成为单纯的家务劳动者。何况他们生产粮食、对农、牧产品进行加工, 缝 制 帐 幕

(穹庐 )、 衣服,制作食品、白酒、睡具等生活必须品,使禽兽、牲畜在物质生活中变成使

用价值,这就使她们能在邑落中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地位。加之在过渡阶段,男女地位的更

替必然遭受传统习俗的阻挠,妇女的主导地位不易轻易取代,有一个渐变过程。所以
“
计谋

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 自决之
”,以及为母系血亲复仇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 社 会基 础

的。

2, =重所有制形甙

6硅



多董所有锏形式并存,是各族各厉史过渡阶段的普遍现象。乌桓邑落公社在财产所有制
形式上是既有公有制,亦有私有制。

乌桓邑落的公审制,历史文献并元直接记述。但据部分历史资料,绪合各族历史发展的
普遍规律进行琛讨,邑落存在公有制应该是肯定的。因为第一,原始社会以公 有 制 (共 产
制 )为基础,古近中外各族均无例外;当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后,公有制的残迹往往长期

保留下来,这也是各族历史所证实了的普遍现象。汉代时的乌桓不会例外,只是文献未予苴

接记述而已。第二,最为重要的,是包括小帅在内,实行
“
各自畜牧治产

”,但又
“
不相徭

役
”,亦即邑落内各家族既有私产又不相互削削相互役役。这种矛盾现象表明,在 邑落内,

人们各自拥有的牲畜数量不会有大的差别,没有导致贫富悬殊而相互压迫剥削。这种现象之

所以产生,很可能如其它游牧部落处置牧场一样,对畜群实行定期分配和再分配使用权,故
有限的朋

·
产私有应是以邑落集体公有为前提的。何况牲畜对游牧部落来说,有相当一部分是

作为生活资料使用的。

当然,乌桓邑落财富私有现象在迅速发展也是毫无疑义的。《魏书 》所言人死以亡者生

前所乘马殉葬;死罪可出牛羊以赎生;婚姻嫁娶,男 方以牛羊作聘娶之礼,女方带走
“
居处

财物
”,均说明邑落各家族各有私产。同时,妇女丧偶后的一系列转婚现象,很可能与财产

的继承有关,亦即家族的财产继承关系是按妇女转婚序列进行的。上述现象表明,尽管私有

的范围主要是生活资料,内容是马牛羊畜产品,但私有制在迅速成长是十分明显的。

游牧部落财富私有早于农业部落,发生在母权制晚期,不一定是父权制确立的标帜,这
已为不少民族的历史所证实。乌桓邑落亦是如此,我们不能仅以私有现象的存在作为判断社
会性质的唯一依据。当然,不能否认,这种私有现象的发展,也必然导致母权制的颠覆和父

权制的确立。恩格斯说: 
“
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丁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

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
”C并说: 

“
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

子更重要的地位;另 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

利于子女的意图。⋯⋯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
”

⑨。恩格斯称这一变化是
“
人类所经历过的

最激进的革命之一
”

⑩。乌桓邑落内部私有制的发展和其它复杂社会现象的存在 (后详 ),

说明这场革命正在进行。但是能否认为这场革命已经结束,父权制已普遍砷定,甚至
“
贫富

悬殊现象已很普遍,阶级分化也很明显
”, 

“
大人”

已是
“
贵族和握有统治权力

”
的人物了

呢?显然不能。如若认真研究 《魏书》、 《后汉书》关于乌桓历史和习俗的全部史料,不难

看出,对于西汉时期的乌桓来说'所谓
“
贫富悬殊

”, 
“
阶级分化

”,只 是对其发展趋势的
理论推测,而并非史实。因为第一,若贫富已悬殊,阶级已分化,包括小帅在内

“
不 相 徭

役
”

的现象作何解释?须知,游牧部落的财富主要是牲畜,它既是生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 ,

一旦悬殊,怎能
“
不相徭役

”!第二, 
“
数百千落

”
方

“
自为一部”, 

“
大人

”
为 一 部 之

首,其数量很少。以史料而论,东汉建武年间,汊朝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只有八十一
人o,东汉有名有姓的大人仅十个②,而西汉见于史书仅有昭帝时

“
获其三王首而还

”
的三

王记载。如果这类人物不向下扩大范围,不可能形成一个
“
大人

”
阶级或阶层,至少在西汉

时没有这种迹象。阶级是∵个社会集团,它应有∵定的社会基础和力量。第三, 就 以
“
大

ψ丿
`”

的职能而论,他主要是
“
理决斗讼、相佼犯者

”,执行
“
约法

”,代表本族 向 汉 朝 朝
贡,向匈奴输纳牛、马、羊皮Q;统领部众打仗、复仇。正如 《三国志·魏志·乌丸传 》案引



何焯所云: 
“
乌丸大入不世继,然必报破国之耻于亩年之久

”,为族报仇是
“
大人

”
的重要

使命,大人对外是军事苜领。当然,不可否认,乌桓大

^与
邑落成员已有不同之处:他们脱

离生产,拥有权力,甚至违其言可以处死。但他元世继之权,怎么能成为贵族?他的权力和
“
莫敢违犯”

的威望,是由于
″
大人

”
本来就由部众推举产生,群众拥护自己的首领;当其

功绩卓蕃时,当 时和后世加以崇拜、祭祀,逑不可能是受压迫者对贵族的态度。同时,,应该

看到,汉 初乌桓被匈奴征服后,臣服匈奴,不断遭受匈奴

^的
奴役、侵袭,至汊昭帝时,又

遭受汊王朝的袭击ρ作为受奴役的民族,他们需要有权力有权威的苜领统领部众抵御外族的

侵袭并报仇雪耻9故 “
大人”

的权力不能理解为阶级统治的权力。因为阶级的统治必须以阶

级的存在和对立为前提,而在有关西汉乌桓的史料中根本没有存在奴隶、奴役人的记载。时

至东汊,才有乌桓大人
“
自称王”

的记录 F。

弓, 多环节、,跨阶段的婚姻方式

婚姻方式多环节、跨历史阶段,呈现复杂的交错现象,是乌桓邑落母杈制向父权制过渡

的重要特征。恩格斯曾经说过: 
“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

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

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 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定历史时代和∵定地区内的人们生

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 一方面受

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

①生活资料的生产状况及其制约作用,前 已论及,而所谓人类自

身的生产,主要是指婚姻、家庭形态的变化、发展。所以认真研究乌桓邑落婚姻、家庭形式

的变化,十分有助于我们认识邑落公社的过渡性质。

《后汊书 》云: 
“
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 (按 《魏书 》为

“
皆先私通,略将女去 ),或

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 为聘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

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问 (按 《魏书》为
“
为妻家仆役二年

” ),妻家 乃 厚 遣 送

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其俗妻后母,报寡嫂
”

。 《魏书 》云: 
“
若无报嫂者,则 已子以

亲之,次妻伯叔焉
”

。

上述婚俗记载,明确讲明乌桓邑落公社的婚姻方式,必须经过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构
成三个环节。第一环节, 

“
略女通情

”,或私通略女:所谓
“
略女

”
,《 后汉书·乌桓 传 》

注引《左传 》杜顶注曰: 
“
不以道取为略

”,亦即民族学所说的
“
抢婚

”
。所谓

“
通情

”
,

即男女私通: 
“
略女通情

”,就是抢而私通,或私通后抢婚。恩格斯说: 
“
抢劫妇 女 的现

象,已经表现出向个体婚制过渡的迹象,至少是以对偶婚的形式表现出这 种 迹 象
”

⑩。 文

说: 
“
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

变化的普遍迹象,不过只是迹象而已。
”

⑦所以
“
略女通情

”
半岁百日,表明属于对偶婚阶

段的求妻方法尚在鸟桓邑落中存在。众所周知,对偶婚是母杈制时期流行的婚姻形态。第二

环节,实 行从妻居的服务婚:即 私通半岁或百日后,必须
“
婿随妻还家

”,并 为 妻 家
“
仆

彼
”一二年;对妻家成员,不分尊卑,均旦旦拜之。丈夫实际上已成为妻家的短期成员,而

妇女在家族屮的地位很高。这种民族学所谓的
“
服务婚”,盛行于母系氏族繁荣时期,乌桓

邑落不同之点仅在于
“
服务婚

”
有了一定的时限。所以乌桓丿̀实 行总共长达两三 年 之 久 的

“
略女通情

”
、 “

服务婚
”

绝非
“
母权制残迹

”
可以解释。这正是母收制的重要表现,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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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的服务婚正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的重要婚姻特点之一。笫三环节,从妻居转向从

夫居:即夫从妻居=二年后,由妻家备办居处财物,送女归夫家居住。妻家各办居处财物 ,

即后世嫁女
“
陪奁

”
的前身。据民族学研究,从妻居逐步转向从夫居,亦是母权制向父权制

过渡的产物,而游牧部落实行这一改变比农业部落容易,乌桓人正在发生这种 转 变。 至 于
“
陪奁

”,其初亦是母系氏族制度派生出来的婚姻习俗,^因为妇女在本氏族内平等享有一部

分财物,当 其随大离开本氏族时,理应将其财物随人而去。当然,当妻从夫居后,父权制的

婚姻原则显示它的作用,妻子的地位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丧失了丧夫后的婚配自主权。实行
“
父兄死,妻后母,报嫂

”,甚至
“
若无报嫂者,则 已子以亲之,次妻伯叔

”,出现了嫂叔

婚、伯叔母与侄婚,叔父侄媳婚,这就是后世
“
转房

”习俗的前身。这一系列转婚现象,既

表明乌桓邑落内血缘家族是基本社会细胞,囚为妇女的转让与财产由本家族继承,不许外流

有关,妻室只能留在血缘家族内部;同 时也表明父权在邑落中的存在和发展。

上述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婚姻方式,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家庭形式多结构的情况,出

现几种性质家庭并存的局面:一种是继续以母权制为主的家庭,一种为父权制家庭,∵种则

为双重权力俱各的过渡性家庭。这种过渡性家庭,对女儿外嫁前实行母权制婚配形式,要夫

从妻居,并对妻方成员十分尊重;对儿媳,娶来后实行父权制的婚配原则,从夫居, 
“
转让

婚
”

。这种多环节,多形式、多结构的婚姻家庭形式,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新 旧体

制更替时期存在,应该说是必然的,十 分正常的现象。因为任何历史过渡阶段,都是一个缓

慢的,由 低级向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何况母权制的颠覆,父权制的确立乃是一

次社会性的深刻转变呢。所以母系向父系过渡绝非如摩尔根所说的那样,用改换名称或预先

决议指定时间完成转变那么简单容易@。 我们也不同意一些先生曲解文献资料,硬把本属一

个整体几个环节的婚姻方式截然分置于两个历史阶段,似乎有意忽略
“
皆先

”
、 “

然后
”等

等明显的或内在的关联词语,认为从妻居是乌桓母系时期的事,从夫居是父系时期的标帜。

这就客观上不承认婚姻家斑两种体制并存的历史事实。

4, 其它社会现象的二重性

母权制与父权制的各种社会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同时存在,这是乌桓邑落过渡性特征的

重要表现。除前列诸方面均有这种表现外,尚 有其它一些社会现象值得重视。如 :

既重妇权,又
“
贵少壮,贱老弱

”
。前者是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重要特征,后者却是父

权制,奴隶制时期的社会现象。

邑落氏姓无常,而 又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前者为母权制的常有现象,后者反映了父权

制的特征。

既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具有明显的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特征,又祭祀大人有

健名者,产生了祖先崇拜、首领崇拜的宗教观念和行为。

以上为乌桓邑落公社主要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及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是过渡阶段的必

然产物,是社会处于过渡阶段的重要标帜。因为原来居于主导地位的母权制诸囚素在逐渐演

变或消失,新生的父权制因素在逐渐增加和发展:前者的地位虽未根本动摇,后者的影响却

在迅速扩大,这就必然形成两种体制同时存在,复杂社会现象交错反映,使母权制和父杈制

均不具有完备性。这种情况说明乌桓邑落正处于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的新旧交替时期,正处



淦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历史阶段上,而 这一交替和过渡整整经历了西汉一代

的时 间。

同时,通过对邑落社会历史的研究,结合中外各族历史,我们认为应该得到一个重要的

启示,这就是人类社会过渡阶段均存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呈现出多

结构、多层次、多环节、跨阶段的社会特征。社会新因素的产生和发展,旧 因素的演变或消

失,是过渡阶段历史运动的基本内容,而这一运动往往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只

注意对典型社会形态的研究,而应该重视研究各国各族社会过渡时期的历史。

注释 :

①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一、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林干《乌桓社会制度新探》,《 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 1期。

④该书已佚,引文见巛三国志 ·魏志 ·乌丸传》注。

⑥有人认为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古墓群为乌桓文化遗迹D但亦有人认为它是匈奴文化,夫余文化。

⑥《后汉书·西羌传》。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忌恩格斯选集》第四卷84页 、82页 ,人 民出 版 社

1972年版。

⑧同上书48页 。

⑨⑩同上书51页。

⑩⑧④《后汉书·乌桓传》。

②《后汉书·乌桓传》,《 后汉书·南匈奴传》。

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页,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版J

⑩同上书狃页。

⑦同上书43页。

⑧摩尔根《古代社会》下册342页 ,197T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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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创 作 论》出 版

我校中文系副教授、写作教研室主任、四川省写作学会副会长范昌灼的专著《散文创作论 》已由四川

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散文教学、研究、评论与创作体会的结成,凡 21佘万字。全书对散文的 地 位、 源

流、作用、概念,散文创作的过程、技巧,各类具体散文样式的特异性和写作等问题,在较高的层次上 进

行了系统的辨说。著者立足于
“
求实

’
,主要着眼于散文领域内的理论、知识性阐述,并在散文创作与鉴

赏的内在规律、艺术表现上,从宏观与客观的交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阐述,既总结了古 今散

文创作的某些现象和正反经验,又吸取了当今散文创作和研究的某些最新成果,有一定的科学性、理论 性

和新颖性,对于散文的教学、研究和创作,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启迪作用。′
   (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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